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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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或家長轉介疑似特殊需求學生 

檢視有無智能、健康及生理感官因素影響之可能 

校內特推會審

查 

1.在原班級實
施補救教學
或學習輔
導，加強與
教師、家長
之溝通。 

2.特教教師
提供相關
諮詢服務
等協助。 

 

情緒行為障礙 
特教生 

核發鑑定證明 
提供特教服務 

 

轉其他類
障礙鑑定 

疑似 
障礙 

非特 
教生 

持續觀察輔導，
有需要備齊資料
再提重新鑑定 

轉介前介入 
1.輔導室需進行輔導或社工、醫療等必要資源資
源介入至少三個月。 

2.填寫相關轉介前介入輔導資料。 

醫學檢查 
1.開立診斷證明。 
2.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輔導有效 

輔導無效 

符合情障鑑定基準 

不符合情障鑑定基準 

1.個別化智力測驗：魏氏智力量表或醫院心理衡
鑑報告。 

2.情緒障礙量表(SAED-II)，填寫評量表、訪談
表及觀察表。 

3.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 

鑑定
評估
人員
施測 

分組初步評估 
鑑定小組綜合評估 

鑑輔會審議 

 

填寫（1）鑑定申請表暨同意書、（2）學生學習暨需求
評估表，另備其他相關佐證資料，特通網線上提報。 

1.持有情緒行為障
礙身心障礙證明 

2.持國中端鑑輔會
證明 

 

不通過 

通過 


